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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學院 

一一三學年度 

第一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聯絡人:吳靜茹  

 

開會事由：一一三學年度電資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 

開會時間：113.11.27(三)12:10 

開會地點：格致 3樓 E308學院會議室 

出席人員：吳德豐院長、黃于飛副院長、錢膺仁主任、張介仁主任、黃朝曦主任(請假)、              

          胡懷祖代表、徐鈴淵代表、彭世興代表、林宜鋒代表、吳汶涓代表、 

         曾國鈞代表、胡家榮代表、王崧展學生代表。 

主    席：吳德豐院長 

 

議題： 

一、 本院申請增設「人工智慧博士班」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113.11.26人工智慧博士班籌備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決議：1.修正後通過，計畫書續送校審議，檢送計畫書如附件一。 

2.律訂院級生源含電機、電子、資工三系日間學士班各 1名及 AI碩士學位學程 1

名，視 114學年度招生狀況再予調整。  

 
 

二、提請審議，邀請國外專家學者至本院研究講學案。 

說明： 

1.依「國立宜蘭大學補助國外專家學者研究訪問或講學要點」辦理。 

2.電子系張介仁教授邀請印度 Abhishek Sharma 學者，於 12/10-15蒞臨本校訪問與交流。 

3.所需經費擬由國際事務處支應。 

決議：修正後通過，續送國際處審議。 

 
三、本院新設「智慧聯網研究中心」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本校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辦理。 

決議：1.修正後通過，續送研發處審議。 

      2.檢送設置辦法與計畫書如附件二。 

 
四、本院新建「中庭造景、圍籬設施等門禁改善」案，提請審議。 

說明： 

1. 因本院格致大樓屬於開放空間，為加強校園空間有效管制，擬設置門禁系統，控管非上班

時間師生之進出。 

2. 設置包含本棟的中庭將以柵欄區隔並增加門禁系統，含南大路正門與時習大樓前側門，亦

增設門禁系統管制，合計三處詳。 

決議：本案屬於意向圖(如附件三)，加入中庭前柏油路面重新鋪設、地磚換新、增設行

人專用側門，續送校園規劃委員會審議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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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電機工程學系，增設「智慧機電整合產攜專班」案，提請審議。 

說明： 

1.依教育部技職校院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注意事項辦理。 

2.另依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辦理。 

決議：本案通過，擬由電機系主辦、提出申請，並與電子、資工及機械系聯合開課、共

同經營，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六、提請修訂，國立宜蘭大學多媒體網路通訊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章。 

說明： 

1.待 114 學年度開班後，遠距認證課程僅剩一門，故需修改原先修業規章第四點「學分制度

及課程要求」的「遠距認證課程至少修滿 12學分」。 

2.依據教育部數位學習專班申請說明及「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第七條規定(如

附件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的學生學位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距教學，並加註遠距

教學課程學分數。 

3.檢附本碩專班研究生新舊版本修業規章修正草案對照表，及自 114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實施

「多媒體網路通訊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章」。 

5.本碩專班研究生新舊版本修業規章修正草案對照表中，修業規章的第四點「學分制度及課

程要求」中的第一點加上「專班」二字。修正後如下:「通過數位學習專班課程審查之學分

至少修滿十二學分。」 

決議：1.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2.檢附修正後「多媒體網路通訊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章」如附件四。 

 

 

七、提請修訂，國立宜蘭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全漢集團 FSP 獎學金實施辦法。 

說明： 

1. 依電資學院第二次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小組會議(113.11.13)決議辦理。 

2. 加入「以未申請過的同學為優先補助」的描述，藉以增加受益學生人數，擬修正第三條法

規；成績優異學生申請資格建議加入「公司另有額外實習津貼的補助」字眼，藉此吸引

有興趣的同學，擬修正第四條法規。 

決議：1.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2.檢附修正後「國立宜蘭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全漢集團 FSP 獎學金實施辦法」如附件五。 

 
 

八、提請修訂，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一貫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 

說明： 

1. 依 113.06.05(二)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決議，辦理修訂一貫修讀學、碩士學

位辦法。 

2. 本案業經電機系 112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通過(113.6.26)。 

3.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成績優異學生繼續修讀碩士學位作業要點」修正

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學位作業要點草案如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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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請准予本院系所聘請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指導研究生案。 
說明： 

1.依「國立宜蘭大學學則」第三篇第二章第五十條規定：「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應具有學

位授予法合格擔任學位考試委員資格者。主指導教授應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學生若因

論文研究範圍涉及專業領域需共同指導，得由主指導教授另推薦專長相符之兼任教師或

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指導，並經院系 (所 )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核定後聘任

之。…………………」。 

2.本案業經 113 學年度第 1 次多媒體專班班務會議(113.9.4)通過。因專班研究生原指導教授

林斯寅老師於 112 學年度離職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科學學系任職，請准予於 113 學

年度起異動五位研究生指導教授為(校內)吳汶涓老師與(校外)林斯寅老師共同指導。 

3.本案業經 112學年度第 7次電機系務會議(113.6.26)通過。本系研究生李易勳、彭亮詮和陳

霈倫等三位研究生之原指導教授黃旭志老師擬於 113 學年度離職至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

程學系任職，請准予於 113 學年度起異動/新增三位研究生指導教授為(校內)陶金旺與(校

外)黃旭志老師共同指導。 

系所 研究生 

姓名 

主指導 

教授姓名 

擬聘校外共同指導教授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備註 

多媒體

網路通

訊數位

學習碩

士在職

專班 

吳浩誠 吳汶涓 林斯寅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

科學系教授 

 

覺一容 

徐仁興 

藍珮琦 

黃昭銘 

電機系 李易勳 陶金旺 黃旭志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

學系 

 

彭亮詮 

陳霈倫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